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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的溝通」等要件，再行釋出相關財產。 

曾委員銘宗：其實，費委員等人提案裡面所要求的各項程序，行政部門現在都已經在做，但這次提

案裡面有特別提到「應考量原屬基金權益及收益是否完整取得」，這主要是為了國防部基金的

權益及收益而提出的；同時，提案還要求必須核實計算提出報告、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

明確、完整規劃，完成與在地民眾的溝通之後，才能釋出相關財產。請問國防部，對這樣的要

求有無困難？ 

主席：請各位再看一下提案的文字，在字眼上已經算是很客氣了，除了請你們要考慮基金的權益及

收益不要受損之外，還希望你們注意相關資料有沒有取得完整，並要求核實計算提出報告、有

償撥用或管理單位必須提報明確、完整規劃，以及完成與當地居民的溝通，其實，這個案子提

與不提都一樣，你們目前也正在做這些事情，試問有哪一筆土地，你們準備在其上蓋社會住宅

而不與當地居民開個會、做一下溝通的？打死我也不會相信！換言之，這些程序都是你們現在

正在做的，這樣一來，還有什麼問題呢？ 

李專門委員豐彥：目前我們正配合內政部或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劃…… 

主席：你不要去扯那部分，現在委員提案只是要求你們國防部營改基金…… 

王委員榮璋：本案的文字，建議跟第 1 案有關財政部的提案做相同的修正，即將提案第四行「完成

與在地民眾的溝通」等文字修正為：「及與在地民眾的溝通說明資料」。 

主席：對這個案子，國防部實無必要扯到內政部。請問各位，第 3 案照王委員所提文字意見修正通

過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接下來處理第 4 案，本案主要是請國防部函送土地清冊給地方政府的時候，同時也送立法院

備查，到時候我們不一定會進行審查。 

李專門委員豐彥：有關土地清冊的部分，我們已於 7 月 7 日函送地方政府。 

主席：你們有這樣做當然最好，所以，第 4 案照案通過。 

繼續處理第 5 案，行政部門建議將倒數第二行「本席認為不適合全面開放三級機關首長之職

位予非常務人員。」等文字修正為：「本席認為行政院討論本席案時，財政部應適時表達上開

機關不適合全面開放三級機關首長之職位予非常務人員。」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

，修正通過。 

接下來處理第 6 案，請問各位，對第 6 案照案通過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繼續處理第 7 案，請問各位，對第 7 案照案通過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（協商結束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協商結論。 

協商結論： 

第 1 案除將第二行「核實計算」及以下文字修正為：「每年向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；並

要求地方政府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明確、完整的規劃，及與在地民眾的溝通說明資料，

方能釋出相關財產。」之外，其餘文字均照原提案內容通過。 

第 2 案照原提案內容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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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案除將第三行「核實計算提出報告」等文字刪除、並將第四行末句「完成與在地民眾的

溝通」等文字修改為：「及與在地民眾的溝通說明資料」等字樣之外，其餘文字均照原提案內

容通過。 

第 4 案照原提案內容通過。 

第 5 案除將末句「本席認為不適合全面開放三級機關首長之職位予非常務人員。」等文字修

正為：「本席認為行政院討論本席案時，財政部應適時表達上開機關不適合全面開放三級機關

首長之職位予非常務人員。」之外，其餘文字均照原提案內容通過。 

第 6 案、第 7 案均照原提案內容通過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本日議程到此已全部處理完畢，現在休息。 

休息（13 時 9 分） 


